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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度期间
医保就医结算服务将暂停10小时

跨年度期间，由于信息系统年度处理的需要，医保结算系
统都会暂停几个小时。

此次跨年度期间，宁波市医保就医结算系统定于2019年12
月31日20：00至2020年1月1日6：00，暂时停止全市医保就医结
算服务，定点零售药店也会暂停提供医疗保险购药服务。市医保
局提醒医保参保人员，如非必须，请尽量避开在此时间段就医。

医保系统暂停服务期间，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定点
医疗机构门（急）诊就医的医疗费，由个人现金支付，节后到医
保经办机构办理零星报销。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可在定点医疗
机构，选择应急记账方式结算医疗费（选择应急记账方式，不
再重复报销医疗费）；也可在定点医疗机构选择先由个人现金
支付，节后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零星报销。

注意电信网络诈骗
如有疑问，应咨询医保经办机构

近年来，每逢我市进行医保相关政策宣传时，社会上就会
出现各种版本的电话诈骗，骗子以参保人员的社保卡资料外
泄、欠费停用、账户透支、领取医保补助、医保卡社保卡需要账
户合并等为借口进行诈骗。

不法分子利用改号软件将来电号码显示为0574-12345，一
步步诱骗参保人员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把银行卡资
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致使部分参保人员遭受经济损失。

市医保局特别提醒广大参保人员，切勿相信来历不明的电
话、短信，不要泄露个人信息，更不要相信此类电话汇款、转账给
他人。参保人员遇到社保卡（医保卡）不能正常使用等情况，可以
到就近的医保经办机构咨询。市医保局将会同公安等部门加大
对网络诈骗行为的打击力度。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徐铭穗

多项医保新政明年起施行
跨年度期间，医保就医结算服务暂停10小时

三甲医疗机构的住院起付标准调整为1500元、丙肝治疗药品和项目可享受医保待遇、苯丙酮尿症特殊治
疗食品纳入医保结算……记者昨天从宁波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我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将于2020年1月1日
跨入新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年度为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多项医保新政明年起施行。此外，跨年度期
间将暂停医保就医结算服务10小时。

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首次参
保人员（指2020年1月1日开始享受宁
波市城乡居民医保待遇人员），2019年
12月31日前登记住院的，12月31日前
已经发生的医疗费应按原渠道结清；
2020年1月1日起，凭本人社会保障卡
办理医保入院登记手续。

连续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人员，跨
年度连续住院的医疗费用，按出院结
算时的城乡居民医保年度和对应人员
类别进行结算。例如，参保人员在
2019年12月23日入院，2020年1月3
日出院，其住院期间的所有医疗费，均
按2020城乡居民医保新年度医疗待

遇进行累计计算，即医疗费计算到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这一医保年度。如果该参保人员在
2019年度（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内住院医疗费累计额度比
较高，且需跨年度连续住院的，为避免
占用2020年度的住院累计额度，可自
愿选择在12月31日前结清前面的医
疗费。

2019 年度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
遇，但未参加2020年度我市城乡居民
医保的人员，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
结清本次住院医疗费用，2020年1月1
日之后的费用由个人承担。

新的一年，多项医保新政将施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甲医疗机构的住
院起付标准有了新变化。

据介绍，为促进分级诊疗，合理拉
开不同等级医疗机构报销待遇，2020
年1月1日起，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在三甲医疗机构的住院起付标准调整
为1500元（原标准为1200元）。宁波8
家三甲医院为，市第一医院、中国科学
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市第二医院）、宁
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宁波市医疗中
心李惠利医院兴宁院区及东部院区、市
妇儿医院、市中医院、市康宁医院及解
放军联勤部队第 906 医院（原 113 医

院）；市外三甲医院，如上海的瑞金医
院、杭州的浙一医院等。

参保人员跨年度连续住院的，按出
院结算时所在年度的住院起付标准执
行。如，参保人员2019年12月23日在
市第一医院入院治疗，2020年1月2日
出院，出院结算时住院起付标准为1500
元；若2019年年底前符合出院条件办理
出院结算的，起付标准仍为1200元。

同样，医疗费零星报销时也按年度
划分，2020年1月1日后到医保经办机
构报销三甲医院住院医疗费的，起付标
准提高到1500元；2019年年底前办理
零星报销的，起付标准仍为1200元。

新的一年里，参保人员在使用一些
特殊药品方面迎来利好。

据介绍，2020年1月1日起，我市
参保人员大病保险特殊药品费用，由原
来的个人现金垫付后报销，改为在相关
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直接结
算，具体包括里葆多、类克、复泰奥等
10种大病保险特殊药品。参保人员在
配取这些特殊药品时，应选择新的挂号
类型——“大病特药”。

参保人员发生的大病保险特殊药
品费用按自然年度累计，个人负担的医
疗费可用历年个人账户资金（家庭共济
账户资金）支付。

明年开始，丙肝治疗药品和项目也
可享受医保待遇。患丙肝参保人员的
丙肝（抗病毒治疗）门诊医疗费将纳入
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实行按病种支付，
在相关定点医疗机构及其合作定点药

店可以直接结算医疗费。
涉及药品范围为丙肝直接抗病毒

药品和干扰素等，诊疗项目范围为丙肝
病毒检测等20项。就医结算的指定医
疗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
医院（市第二医院）、解放军联勤保障部
队第906医院（原 113 医院）等12家医
院，配取药品的合作定点药店由医疗机
构确定，在这些机构发生的丙肝门诊治
疗医疗费用可享受宁波市门诊特殊病
种报销待遇。

市医保局提醒，参保人员被确诊为
丙肝后，应选择12家医院中其中的一
家，事先进行丙肝就医备案登记；疗程
结束后备案自动终止，丙肝门诊特殊病
种待遇不再享受。参保患者在进行丙
肝门诊治疗时，应选择新的挂号类型
——“丙肝门诊”，并在收费时选择新的
结算类型——“丙肝门诊”。

2020年1月1日起，患苯丙酮尿症的孩
子配取特殊治疗食品，也被纳入医保结算。

我市参保人员如被确诊为苯丙酮
尿症，由市妇女儿童医院通过医保系统
向市医保经办机构登记备案后，在该医
院配取特殊治疗食品（包括不含或低苯

丙氨酸成分的奶粉、米、面、蛋白粉等），
可以进行直接结算，并享受定额医保待
遇。年度内特殊治疗食品费用在一定
额度标准内（不同年龄额度标准分别为
每年0.8万元、1.0万元、1.2万元），由医
保统筹基金全额支付。

■
特
别
提
醒

参保人员跨年度住院
情况不同，待遇不一样

新年度施行多项医保新政
三甲机构住院起付标准调整为1500元

10种特殊药品、丙肝治疗药品
可在医药机构直接结算

苯丙酮尿症特殊治疗食品纳入医保结算
不同年龄的孩子有不同额度标准


